《淄博市周村区南郊镇总体规划

（2018-2035年）局部调整》
成果公布公告

    2021年5月4日，淄博市人民政府批准《淄博市周村区南郊镇总体规划（2018-2035年）局部调整》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相关规定，现将规划成果主要内容予以公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10日

《淄博市周村区南郊镇总体规划（2018-2035年）》局部调整
主要内容

一、调整范围

南郊镇总规调整主要涉及4个地块:泰通农产品电商交易平台建设项目；周村消防救援大队基础设施迁建应急功能提升项目；周村区精神病院项目；淄博蓝城雅园健康文旅养老小镇项目。

二、调整内容

1.新增规划建设用地

新增南郊镇八里村东0.5公里一处医疗卫生用地（A5）0.89公顷。

2.调出规划建设用地  

（1）调出东过境路以东、周隆路以北安全设施用地（U3）0.34公顷，涉及调出为永久基本农田0.15公顷、农田水利0.19公顷。

（2）调出周隆路以南、胶济铁路以西商业用地（B1）1.38公顷，涉及调出地块为永久基本农田。

（3）调出南郊镇敬老院东北二类居住用地（R2）0.26公顷，涉及调出地块为永久基本农田。

（4）调出南郊镇敬老院东南二类居住用地（R2）1.05公顷，涉及调出地块为永久基本农田。

（5）调出镇区中心片区东南侧城市道路用地（S1）3.95公顷，涉及调出地块为永久基本农田。

共调出规划建设用地6.98公顷。

  3.调整用地性质规划建设用地

（1）将位于周隆路北侧、东过境路东侧的安全设施用地（U3）调整至周隆路南侧，东过境路东侧；原安全设施用地（U3）调整为商业用地（B1）和农林用地（E2）。

（2）将镇政府东侧行政办公用地（A1）、一类物流仓储用地（W1）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（R2）。物流仓储用地现状为恒业物流，现在企业已经关闭，将用地性质调整后有利于盘活存量用地。

（3）将姜萌路东侧供应设施用地（U1）调至姜萌路西侧；原供应设施用地（U1）调整为商业用地（B1）和社会福利用地（A6）；原社会福利用地（A6）调整为商业用地（B1）。

（4）将南郊镇中学东侧文化设施用地（A2）调整为公园绿地（G1）

（5）将南郊镇中学东侧二类居住用地（R2）调整为文化设施用地（A2）。

（6）将海岱大道以南、张博附线以西一类工业用地（M1）调整为商业用地（B1）。

  4.道路调整

结合实际征地界线以及项目的实际诉求，规划部分次干路、支路进行调整。

（1）调出镇政府南侧道路；调出胶济铁路以西道路；

（2）新增沿萌山干渠道路；新增南郊镇小学北侧东西向道路。
三、2021年05月04日，市政府以淄政字【2021】45号文批复。

附件：公布主要图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05月10日

附件：公布主要图纸
01镇域土地利用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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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镇域土地利用规划前后对比图
[image: image2.jpg]ki)

ER Y

g “ R







